
香港特別行政區區議會

阻盤i主
(2017年11月2日更新）

議員及區議會轄下委員會成員個人利益登記表格

填寫登記表格之前 ， 請參閱以下個人利益登記須知。

個人利益登記須知

(1) 《區議會常規〉 第48條載述有關區議會議員及區議會轄下委員會成員
（下稱議員／委員會成員）個人利益登記的規定 。 議員／委員會成員必須詳
細閱績有關 條文。

(2) 《區議會常規〉第48(6）條 規定區議會秘書必須備存議員／委員會成員 個
人利益登記冊（ 以下簡稱「登記冊」）。

(3）備存登記冊的主要目的是提供議員／委員會成員所收受金錢或其他實惠
的資料， 而該等個人利益可能被其他人合理地視為會影響該議員／委員
會成員在區議會的行為、 吉論、表決取向，或以議員／委員會成員身分
所作的行為 。 議員／委員會成員在決定應該申報哪些個人利益時應以此
目的為依據 。

(4）除了某些跟實惠和持有股份 有關的情況外，議員／委員會成員無需透露
其所收受薪酬或利益的款額，或屬於配偶或子女的利益 。

(5）議員／委員會成員根據《區議會常規》第48(1), 48(2）或48(3）條的規定，
在申報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 資料時， 必須填妥及簽署個人利益登記表
格，然後把整份表格遞交予區議會秘書 。如表格不敷使用，議員／委員
會成員可加紙填報 。不過，議員／委員會成員根據《區議會常規》第48(4)

條的規定，在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出現變更而申報有關資料時，只須
填妥及簽署個人利益登記表格的有關部份，然後只須把有關部份遞交
予區議會秘書，而無需遞交整份表格 。

(6）根據《區議會常規》 第48(6）條的規定，議員／委員會成員填報的個人利
益登記表格可供公眾查閱 。任何人士在繳交有關費用後，可在區議會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